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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

资委、财政厅（局），各中央企业： 为指导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境内，以下简称上市公司）规范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建

立健全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中长期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充分调动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科技人

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规范上市公司拟订和实施股权激励计

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

第378号），我们制定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

权激励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现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是一项重大制度创新，

政策性强，操作难度大。为规范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对国有

控股上市公司试行股权激励实施分类指导。对中央企业及其

所出资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其股权激励计划在报股东大会

审议表决前，由集团公司按照《试行办法》规定的程序报履

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或部门审核；对中央企业所出

资三级以下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其股权激励计划在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前，报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或部



门备案。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或部门自收到完整

的股权激励计划申报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核意

见，未提出异议的，国有控股股东可按申报意见参与股东大

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二、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试行股权

激励办法，应严格按《试行办法》规定的条件执行。在试点

期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或财政厅（局）统一审

核批准后，报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备案。 三、对在《试行

办法》出台之前已经公告或实施了股权激励的国有控股上市

公司，要按照《试行办法》予以规范，对股权激励计划修订

完善并履行相应的审核或备案程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